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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函
機關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
聯 絡 人：方俊仁
聯絡電話：02-23431700-774
電子郵件：cj.fang@bsmi.gov.tw
傳    真：02-23922402

10051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　　

受文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二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經標二字第110200000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應施檢驗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等四項商品採逐批

檢驗之報驗義務人，自即日起得向本局申請自行印製商

品檢驗標識」，業經本局於中華民國110年1月20日以經

標二字第11020000020號公告，檢送公告影本（含附件）

1份，請轉知所屬會員或所轄廠商，請查照。

說明：

一、為簡政便民，依據「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第3條第3

項第1款規定，公告應施檢驗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等

四項商品採逐批檢驗之報驗義務人得向本局申請自行印

製商品檢驗標識，其中商品檢驗標識識別號碼由字軌

「M」及指定代碼組成。

二、為推行開放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M字

軌），並兼顧後市場管理及商品追溯，旨揭應施檢驗商

品應於商品本體或最小包裝標示製造日期，另申請報驗

前揭商品時，應於報驗申請書上填具製造日期。

三、檢送旨揭公告影本（含附件）1份。

正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工業局、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商業會、基隆市報驗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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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

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台北市商業會、高雄市商業會、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工業衛

生安全器材商業同業公會、世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日商原田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台灣明尼蘇

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圓益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利音貿易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締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雅德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本田股份有

限公司、新華興眼鏡股份有限公司、宇鈞先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丹麥商康鈦

德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同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友嘉安全衛生企業有限

公司、史瓦特實業有限公司、禾茂工業有限公司、立吉五金有限公司、合潤股

份有限公司、艾德國際有限公司、宏揚安全器材有限公司、采進國際有限公

司、法妍有限公司、金北鑫有限公司、俊安興業有限公司、勁甫國際貿易有限

公司、帝福製造工業有限公司、建全五金有限公司、泉勝五金有限公司、美瑜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家家買生活百貨有限公司、英屬蓋曼群島商金百利克拉克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皆昶實業有限公司、家榮國際有限公司、振宏眼鏡

企業有限公司、惇大企業有限公司、盛將有限公司、皓盟實業有限公司、基鼎

光學科技有限公司、華慧工業有限公司、業成有限公司、達安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鉅發眼鏡企業有限公司、鼎立興實業有限公司、鼎堅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弓企業有限公司、福士股份有限公司、銥恩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磊賢國際有

限公司、臻安工業有限公司、鋼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龍達塑膠股份有限公

司、優唯斯工安有限公司、寶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寶果多有限公司、橫綱實

業有限公司、保宬貿易有限公司、汶澄貿易有限公司、贊銘實業有限公司、正

晴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三立事業有限公司、弘億股份有限公司、永晉昇有限公

司台南分公司、尚奕光學有限公司、晉盛科技有限公司、財源工業有限公司、

喆川企業有限公司、晶順工業有限公司、優偉士工安防護用品有限公司、向日

葵眼鏡實業社、冠鑫實業社、鴻立企業社、四季良品商行、鴻順五金電料行、

麗睛眼鏡行、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五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

六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法務室、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資訊室、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所屬各分局

副本：





應施檢驗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等四項商品明細表

品名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
熔接濾光鏡之眼睛防護具 (限
檢驗平光、無矯正度數、非自
動變光之眼鏡型、護目鏡型、
前夾型之眼睛防護具)

9004.90.19.90.9.H

熔接用防護面具之濾光板 (限
檢驗平光、無矯正度數、非自
動變光之熔接用濾光板)

7006.00.00.00.0
7007.19.00.00.8

非自動變光之熔接用防護面具

3926.90.31.00.9.A
3926.90.90.90.8.B
4823.70.00.00.2
4823.90.00.90.9.A
6506.10.90.90.7.I
9004.90.19.90.9.C

紫外線、紅外線或工業強光濾
光鏡及無濾光作用之眼睛防護
具 (限檢驗平光、無矯正度
數、非自動變光之眼鏡型、護
目鏡型、前夾型及臉部遮罩型
眼睛防護具)

3926.90.31.00.9.B
3926.90.90.90.8.C
6506.10.90.90.7.J
9004.90.19.90.9.I


